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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 

一、針對民國 100 年 3 月 6 日「臺中市哈克飲料店（PUB）」所發生之大火，為防止類

似明火表演所造成之意外，連同罰則在內，消防法有何增修規定？（25 分） 

二、依據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」規定，遇有多種重大災害同時或連續發生，其

處理模式為何？（25 分） 

三、倘有供營業使用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違反建築法第 77 條第 1 項未維護其場所

之合法使用，主管建築機關依建築法得對所有權人、使用人處以何種罰責？倘該建

築物因火災致人於死者，依建築法得處以何種罰責？（25 分） 

四、消防人員查獲某甲用小貨車載運爆竹煙火當街販賣，經清點發現小貨車上共有摔炮

類 0.9 公斤（總重量）、沖天炮 15 公斤（總重量）、排炮 10 公斤（總重量）等三

種一般爆竹煙火（皆有合格認可標示），試問該行為人違反爆竹煙火管理條例何種

規定？其持有之爆竹煙火依法應如何處理？（25 分） 


